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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监督慈善团体法》述评＊

曾 桂 林

［摘　要］１９２９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监督慈善团体法》是近代中国第一部慈善事业基本法。它的出

台是中国近代慈善事业发展的必然，也是规范 慈 善 团 体 管 理 运 作 的 客 观 需 要。《监 督 慈 善 团 体 法》的 基 本

内容包括慈善团体的目的与分类、慈善团体的 设 立 及 呈 报 办 法、慈 善 团 体 所 办 事 业 之 限 制、发 起 人 与 会 员

的资格、会期与财务账目、募捐的许可与监管、褒奖等项。随后，国民政府各级主管官署着力从慈善团体的

立案、监管以及慈善事业的褒扬等方面予以施行之。该法奠定了民国后期慈善法制的基石，但也有概念界

定不准、内容未尽详备、法理不够充足等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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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９年６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近代中国第一部慈善事业基本法———《监督慈善团体法》。该

法以慈善组织登记、管理及其相关活动为法律调整对象，虽然只实施了１６年，但它在民国慈善法律体

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对民国后期的慈善事业及社会生活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学界对该法并不生疏，一
些论著常有提及，不过多语焉不详，或失之简略①，迄今尚无专文探究。缘此，笔者钩稽史籍，拟对该

法的出台、内容、作用及局限进行论析，不妥之处尚祈方家匡正。

一　《监督慈善团体法》的出台

民国肇建以后，伴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中国慈善事业在承继传统的基础上应时而变，得到进一

步发展。这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观照。

一是慈善组织数量增多，且类型趋于多样化。明清时期，慈善组织的基本形式是善会善堂，诸如

养济院、育婴堂、普济堂等，大抵一县一所。清末民初之际，由于天灾人祸旋踵相续，以致灾民、流民等

各种弱势群体不断产生，旧有善会善堂已不敷救济，新式慈善组织便应时而设。如中国红十字会，即

以“战时扶伤拯弱”“平时救灾恤邻”为宗旨，在军阀割据、战事频仍的民国前期，其地方组织纷纷涌现。

１９２４年５月，全国各地的红十字分会已达２８６处，此后其总数还在不断增加②。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不

久，内政部曾着手对全国各省的救济机关及慈善团体进行调查，截至１９３１年１０月底，在已呈报的浙

江、江苏等１８省５６６县中，慈善团体兴办的养老、育婴、孤儿、施医、丧葬、残废、济贫、救灾、习艺等类

救助设施共１６２１处，救济院兴办的相关设施亦有４６６处③。此项统计虽然很不全面，但亦可见民国

慈善团体概貌之一斑。另一份档案史料显示，上海在１９３０年前后有慈善团体１１９家，涵括施医、施

粥、育婴、义学、收容妇孺、助葬施棺等多项善举④。民国年间，其他地方的慈善事业也有类似趋向，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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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量增的同时，类型也渐多，以救助各种不同的弱势人群。

二是善款来源更为广泛。明清善会善堂通常以官款、民间捐赠为大宗，并通过置房买田、发典收

息等方式运营。但自清光绪初年起，善款来源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至民国年间其渠道更广。除拥有捐

款、房田及租息外，一些慈善机构还持有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并通过义演、义卖等形式来筹募善款

善物，这在沿海商埠城市较为普遍①。正缘于以地方精英与绅商为主的城乡上流阶层在近代社会积

聚起大量的物质财富，他们的捐赠往往成了慈善机构颇为重要的经费来源之一。此外，普通民众亦慨

解仁囊，集腋成裘，涓涓善源不断汇聚，为近代慈善事业发展注入了活水源泉。由此，中国慈善事业在

由传统向近代转型过程中，虽处于民国纷乱年代却因缘际会得到了较快发展。

然而，快速发展中的民国慈善事业也潜伏着重重危机，出现了诈捐骗募、慈善组织管理不规范、侵
吞挪用善款等问题。民国初年，盛宣怀就假借“捐赈”之名、暗行“复产”之实———武昌起义后盛氏全部

家产被革命势力查抄，不久他以助赈江皖水灾为名，欲从抄没的财产中捐出３０万元，进行收回家产的

交易②。大约同期，苏州也发生商号侵吞长生善会公款之事③。此后，善款未尽善用的情形时有披露。

１９２５年秋，有 报 纸 称，广 州 各 善 堂“以 公 共 之 财 团，竟 为 少 数 私 人 所 盘 踞 把 持，任 意 侵 蚀，肆 无 忌

惮……假慈善之名，行欺骗 之 术，其 对 于 省 内 外 灾 害 求 赈 者 竟 若 充 耳 不 闻，不 见 其 有 一 丝 一 粟 之 救

溺”④。后虽经整顿成立广州善团总会以监督各项善举及其善款，但其弊端并未根绝。１９２９年１０月，

广州再次曝出募捐丑闻：“有种棍徒假冒慈善名义，四出募捐，敛财肥己；亦有串通善界中之一二败类，

朋比为奸，捐募分肥。似此招摇撞骗行为，揆诸道德上固在所不许，即法律在所不容。若不严加禁遏，

殊于真正慈善募捐之进行大受妨碍。”⑤近代上海慈善团体数量众多，名目繁复，难免也有良莠参差的

情形。１９２８年，上海市社会局的一份文告称，各慈善团体中“真能稀疏私利、为社会服务者固非少数，

而借名招摇、敛财肥己者亦所在多有；至笃守陈法，办理未尽允当者，尤恐更仆难数”⑥。翌年，该局又

发现有伪冒募捐之事：“近有一种无业游民冒称举办公益慈善，或巧立名目，提倡迷信，三五成群，手持

捐簿，向商民劝募，事前并未呈报职局。此种捐款用途不明，非唯弁髦政令，且恐诈欺取财。”⑦可见，

如何来规范慈善团体，合理地使用善款，不致被侵吞挪用，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梁其姿先生

在研究清代慈善组织时指出：“由地方人士自行管理的机构，有时会发生舞弊或堂务松懈等问题，只有

官方的权力才可以把这类流弊革除。”⑧时至民国，民间慈善团体的流弊犹存。解决慈善事业发展进

程中法律缺失问题，遂成为民国慈善立法的一个重要动因。民国前期，中国处于旧法律体系已趋瓦

解、新法律体系尚未建立的阶段，出台专门的慈善法也许为时过早或时机未熟。及至南京国民政府建

立后，“六法”体系渐趋成形，加之慈善事业的快速发展，使得慈善立法成为迫切的现实需要。

１９２８年５月２３日，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各地方救济院规则》，要求各省市根据地方情形建

立救济院，下设养老、孤儿、残废、育婴、施医、贷款等所，并着手对各地原有官立、公立慈善机构进行整

理，凡其性质与上述各所名义相当者，可因袭其地址及基金继续办理，但需更正名称改隶于救济院；而
“各地方慈善事业由私人或私人团体集资办理者，一律维持现状，但须受主管机关监督”⑨。根据这一

规定，内政部“为保护私人团体办理之慈善事业、以杜弊端而昭划一起见，拟定《管理各地方私立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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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民初以后，此种情形较为普遍。如１９３０年，上海特别市慈善团持有华商电气公司股票银８８　８３０元，沪闵长途汽车公司

股票银１０００元，沪闵长途汽车公司公债银９０００元，续二五库券银４５０元，善后公债银２５０元，上海市公债银１３　０００元，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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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４年９月１日），苏州市档案馆藏，苏州商会档案，档号：Ｉ１４－００２－００７８－０７９、Ｉ１４－００２－００７８－０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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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遵私擅募捐应否布告封禁请示由（附原呈）》，《上海特别市市政公报》总第２５期，１９２９年，第２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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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社会局编：《公益慈善法规汇编》，上海：上海市社会局１９３２年刊印，第２０、２１页。



机关规则》”，呈请国民政府核准后于同年６月１２日公布。该规则主要针对“仍准维持原状或新请立

案之私立慈善机关”，其监管范围涉及登记备案、财务呈报与查核、募捐审批等方面①。

上述法规颁行后，全国各地开始遵照实施。“各省地方关于公私立慈善机关，自应由民政厅恪照

颁定规则分别整顿。其办理毫无实效者，必予以切实指正，督饬限期改良，并随时加以考查，勿令发生

任何流弊；至于办理确著成绩者，对于固有款产，无论何项用途，一概不许借词挪支；至其所有之房屋，

亦不得假借名义自由占用，务使借公肥己者失所保障。”②但因该规则属于行政规章，法律位阶低，法

律效力有限，难以强制执行，同时也存在主管官署不明、管辖权不清等问题。如有地方政府部门呈报

称，“复查此项公立或私立之慈善机关，各省地方旧日已经办理者，所在多有，虽原来名称及办法未必

即尽与颁定之规则相符，考其用意，大致亦不相远。惟以管理经营向无一定办法，或徒具名目，无裨实

际；或主办非人，发生流弊甚焉者。此项固有之款产，由他项机关任意侵占，以致事业废弛，尤非维护

公益之道”③。１９２８年９月初，内政部对“私立慈善机关”的含义及该规则的实施范围进行司法解释：
“凡以个人财力自办慈善事业，并不另立机关，亦不向他人募捐者，不在管理规则范围之内；凡属团体

组合设有机关者，虽不受公款或官款补助、亦不就地募捐者，仍应遵照私立慈善机关规则办理之。”④

为进一步加强慈善团体的管理，１９２８年１２月，南京国民政府第１３次国务会议决议，交立法院从

速制定《慈善团体立案注册条例》，其内容应包括目的、发起人资格、立案及注册、会员、职员、会计清算

等六项。文官处随即将该提案函达立法院查照办理。１９２９年１月１８日，立法院第６次例会议决，交
付法制委员会起草；而该会第１９次常会提出讨论，“佥以关于慈善团体立案注册之条文在《民法》上已

有详细之规定，似无庸再定法规；惟对于慈善团体之目的及其设施，则应有相当之监督”⑤。据上述理

由，在法制委员会委员长焦易堂的主持下，拟定《监督慈善团体法草案》文本，缮呈立法院提交大会公

决。５月２５日，立法院第２６次会议将该法案提出逐条讨论，并省略三读，通过《监督慈善团体法》全

案，１９２９年６月１２日由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⑥。

综观《监督慈善团体法》的出台背景，恰如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在后来编纂《内政年鉴》时所述：
“近数年来，天灾人祸交相紧迫，各地方慈善团体之建立，应时而增。然于事业之组织多不完善，或滥

施惠与，害及受救者自助之精神；或假借名义，借图私利。此不但有失创立慈善团体之意义，又且累及

于社会之负担。”⑦缘此，内政部最初制定《管理各地方私立慈善机关规则》，咨令各省市准照办理，“惟

是项规则对于慈善机关之管理，规定尚欠完备”⑧。然而，此中尚有其未曾明言的，也就是，在北京政

府时期，慈善公益团体等非政治性社团在中央权威衰落的情况下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管理相对宽

松、散漫，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便开始系统进行社会团体立法，加强社会控制与管理。因而，南京国民

政府加强对慈善团体的改组及法令建设也有一定的政治因素，期望在确立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训政体

制的背景下，对包括慈善公益组织在内的社会团体重新进行制度建构，以法令政策的制定来引导社会

团体发展，从而达到重建权威的目的。由此，南京国民政府进一步对慈善团体进行规范，最终颁行了

《监督慈善团体法》。

二　《监督慈善团体法》的基本内容

１９２９年６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颁布《监督慈善团体法》，其“对于慈善团体之限制，悉订有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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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部近讯·解释私立慈善机关管理权》，《申报》，１９２８年９月７日，第８版。
《拟定监督慈善团体法草案报告》，《立法院公报》第６期，１９２９年６月，第４６页。

在立法院第２６次会议审议时，《监督慈善团体法草案》有两处修订，即第二条“凡慈善团体不得利用其事业为宗教上之宣传，

或兼营有营利性质
獉獉獉獉獉

之事业”改为“……或兼营为私人谋利之事业”；第五条第一款“土豪劣绅有劣绩
獉獉

可指证者”改为“土豪劣绅

有劣迹可指证者”（《立法院公报》第６期，１９２９年６月，第４６～５６页；《立法院公报》第７期，１９２９年７月，第９０～９１页；又见

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上册，第５２１页）。

⑧　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内政年鉴》第１册，“民政篇”，第３５７页。



规定，如事业之限制，发起人资格之限制，发起人名额之限制，会员之限制，会期及财务之限制，以及主

管官署之考核检查等，皆有定则，俾资遵办”①。该法共１４条，大体可分为慈善团体的创设、发起人、

会员、章程、财务监管、奖惩等方面。为便于实施，７月１５日，行政院颁布了《监督慈善团体法施行规

则》。兹将《监督慈善团体法》及其施行规则各节要点略述如下。

关于慈善团体的含义与分类。该法开宗明义，首先界定其法律调整范围，也即明确慈善团体的含

义，是“以济贫、救灾、养老、恤孤及其他救助事业为目的之团体”②。施行规则对此又有进一步补充，
“凡永久设立或临时办理者均属之”③。该法还规定，慈善团体应遵照民法规定分为社团性质与财团

性质两类法人进行登记。除财团性质外，公益社团性质的慈善团体须有五个以上发起人④。

关于慈善团体的设立及呈报办法。鉴于《中华民国民法》（总则编）对法人已有详细规定，该法关

于慈善团体立案注册的条文较为简略，仅有两条，即第六条：“慈善团体之章程有未妥善者，主管官署

得于许可设立前命其 修 正”；第 十 三 条：“办 理 慈 善 团 体 除 本 法 有 规 定 者 外，依 民 法 及 其 他 法 律 之 规

定。”⑤不过，该法施行规则对于慈善团体许可成立及其呈报办法还是颇为详明，其具体规定是：“慈善

团体设立时应先得主管官署之许可，再依《民法》社团或财团之规定，将应行登记之事项造具清册呈经

主管官署核定。其财产在五千元以下者，汇报内政部备案；在五千元以上者，专报备案。主管官署汇

报或专报内政部时，在省由省政府、在特别市由特别市政府转报之。”⑥ 如果民政厅、特别市政府以下

的主管官署核准慈善团体时，还须呈报经民政厅或特别市政府核定。而在《监督慈善团体法》施行前，
“凡依旧日法规组织之慈善团体，应呈由主管官署重行核定转报备案”。该施行规则还进一步明确了

各级的主管官署，即省会为民政厅，特别市为特别市政府社会局，各县市为县市政府；省民政厅还可指

定省会警务处或县政府为主管官署；特别市除社会局外，也可指定其他各局为主管官署⑦。

关于慈善团体所办事业的限制。鸦片战争以来，欧美各国基督教差会为便于传教布道，在华开办

教会医院、孤儿院等慈善设施。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出于内政外交的需要，在主张宗教信仰自由的

同时也确立了政教分离政策。基于此，为遏止基督教会及传教士在华的特权，也为消除佛、道及秘密

宗教宣传迷信，杜绝一些慈善团体营私谋利等弊端，该法第二条对慈善团体所办事业作了限制，“凡慈

善团体不得利用其事业为宗教上之宣传，或兼营为私人谋利之事业”⑧，如有违反，主管官署可撤销其

许可或解散之。

关于发起人、会员的资格。慈善团体作为社群之组合，需要一定的人员来筹募善款，或开展善举，

否则无法保障其管理运作，实现其公益目的。因此，该法第三条明确规定：“慈善团体除属于财团性质

者外，应有五人以上之发起人。”接着，第四、第五条又对发起人的资格作了限制性和禁止性的规范。

所谓限制性规范，即要求发起人应有以下四项资格之一：一是“名望素著，操守可信者”；二是“曾办慈

善事业著有成效者”；三是“热心公益，慷慨捐输者”；四是“对于发起之慈善事业，有特殊之学识或经验

者”。所谓禁止性规范，则列了不得为发起人的六类情形，即“土豪劣绅有劣迹可指证者”“贪官污吏有

案可稽者”“有反革命之行动者”“因财产上之犯罪受刑之宣告者”“受破产之宣告尚未复权者”“吸食鸦

片者”等。同时，这六类人也不得为慈善团体会员⑨。施行规则又进一步规定：“主管官署审查发起人

之资格及事迹，得令其提出证明文件或取具保结。”⑩

关于会期与财务账目。该法规定，社团性质的慈善团体每年至少应开总会两次，由董事报告详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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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内政年鉴》第１册，“民政篇”，第３５７页。

⑤⑧⑨　《监督慈善团体法》，《立法院公报》第７期，１９２９年７月，第９０、９０～９１、９０、９０页。

⑥⑦⑩　《监督慈善团体法施行规则》，上海市社会局编：《公益慈善法规汇编》，第１８页。

根据１９２９年５月公布的《中华民国民法（总则编）》相关条款，法人分为社团法人与财团法人，公益社团及财团以得主管官署

之许可而成立，二者均要订立章程，其中设立财团法人需订立捐助章程，载明法人目的及所捐财产（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一编，“政治”（一），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 版，第３１９～３２４页）。《监 督 慈 善 团

体施行规则》乃依此将慈善团体按其不同目的与性质分为公益社团和财团。需要指出的是，民国时期的社团法人、财团法人

的概念与涵义，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并不相同。在当代中国，社团法人是指以人为基础而集合成立的法人，如工会、学会、公

司等；财团法人是指以财产为基础而集合成立的法人，其主要形式有基金会等。



收支账目，并说明办理会务之经过情形。慈善团体所收支的款项、物品，应逐日登入账簿，所有单据应

一律保存①。施行规则对此作了进一步补充说明，所有慈善团体的账簿、单据，如其“解散时未满十年

者，应由原办人或发起人负责保管之”。每届月终，慈善团体应将一月内收支款目及办事实况公开宣

布。另外，“主管官署得随时检查慈善团体办理之情形及其财产状况”；慈善团体如有拒绝主管官署之

检查，“主管官署得撤销其许可或解散之”②。

关于募捐等事项的监管。该施行规则规定，慈善团体如需向社会各界募捐时，应先得主管官署之

许可。其收据、捐册须编号送由主管官署盖印方为有效。各地方主管官署，对慈善团体的日常运作负

有监督管理之责。如该施行规则规定，每年六月及十二月，慈善团体应向主管官署呈报职员任免、职

员成绩考核、财产总额及收支状况、会员之加入或告退、办理经过情形等事项，以备查核。同时，主管

官署因考核上之必要，也可令慈善团体造送预算书及计算书③。

关于褒奖。该法 规 定，“办 理 慈 善 事 业 著 有 成 绩 者，主 管 官 署 得 呈 请 国 民 政 府 或 省 政 府 褒 奖

之”④。至于其褒奖办法，则在施行规则中予以明确，依照１９２９年４月２２日颁行的《捐资举办救济事

业褒奖条例》办理。

为保障《监督慈善团体法》顺利实施，１９３２年９月，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还公布了《各地方慈善团

体立案办法》等行政法令，与之相配合。在该项办法中，关于立案手续、立案调查、立案补办、立案证书

的发给与缴销、立案文件的发还以及报部备案的限制，都有详细规定，并制订呈请立案书式、财产目

录、社员名册、捐助人名册、职员名册及立案证书等书表格式，以资划一⑤。这样，就进一步细化了立

案条件与程序，使得《监督慈善团体法》及其配套的慈善法规在内容上更为详尽，在法理上更趋完善。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慈善行政体制发生重大变革，１９４０年设立社会部，将原属内政部的部分慈

善事权划归其职掌。不久，各省市也相应设立社会处、社会局。１９４１年６月６日，行政院公布《监督

慈善团体法施行规则修正案》。该法案的修订内容，主要为主管官署的变更，相关条款达五处⑥。此

外，还首次对国际性慈善团体予以明确规定，即“具有国际性之慈善团体，其事业范围及于全国者，得

经社会部之特许为其主管官署，但其分事务所仍应受所在地地方官署之指导监督”⑦。由于社会形势

变化，该修正案还对慈善团体设立分事务所、募捐及主管官署的确定及职责进行修订补充，并对募捐

程序及其善款公开信息作了更详细、明确的规范。

三　《监督慈善团体法》的实施

《监督慈善团体法》颁布后，于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５日正式生效，至１９４５年６月４日废止，前后实施

时间约１６年。从法的类型来看，《监督慈善团体法》属于行政法的范畴，故而其法律实施主要是以行

政执法为重点。具体地说，它的实施主要包括慈善团体的立案、监督与褒奖等方面。

（一）慈善团体的立案

《监督慈善团体法》颁行后，内政部督饬各省先将旧有私立慈善机构重行核定报部，并及时审核新

设的慈善团体，以符法例。由此，全国各地主管官署开始全力贯彻执行法案各项规定。然而，由于中

国传统法文化影响，民众的法律观念较淡薄，加之过于严密的双重监管制度以及烦琐的立案手续，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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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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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监督慈善团体法》，《立法院公报》第７期，１９２９年７月，第９０页。

③　《监督慈善团体法施行规则》，上海市社会局编：《公益慈善法规汇编》，第１８～１９、１９页。

湖南省民政厅编：《现行行政法规汇编》，湖南省民政厅１９３６年印行，第６２６～６３４页。

如关于慈善团体设立、核准或解散的条文中，第三条规定：“慈善团体设立时应先得主管官署之许可，再依民法社团或财团之

规定，将应行登记之事项造具清册呈经主管官署核定。其财产在五千元以下者，汇报社 会 部 备 案；在 五 千 元 以 上 者，专 报 备

案。主管官署汇报或专报社会部时，在省或院辖市，由该省政府或市政府转报之。”第五条：“主 管 官 署 于 核 准 或 解 散 慈 善 团

体时，应呈社会处，未设社会处之省呈经民政厅或院辖市政府核定之。社会处、民政厅或 院 辖 市 政 府 核 定 解 散 慈 善 团 体 时，

应转报或送报社会部备案。”［《修正监督慈善团体法施行规则》（１９４１年６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

档案，档号：１２－１８８１５］
《修正监督慈善团体法施行规则》（１９４１年６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档案，档号：１２－１８８１５。



得一些发起人或主持者对慈善团体的注册登记持消极观望态度，以致立案率并不高。

上海是中国近代慈善事业最发达之地，慈善团体数量众多，名目繁复。上海市社会局对慈善团体

立案之事督责尤切，１９２８年８月 制 定 过《公 益 慈 善 团 体 注 册 暂 行 规 则》《监 督 公 益 慈 善 团 体 暂 行 规

则》，并迭次刊布告令，限期注册①。１９２９年《监督慈善团体法》颁行后，社会局又通令各慈善团体重行

立案，并就外侨教会慈善 组 织、上 海 慈 善 团 体 联 合 会、会 馆 公 所 其 联 合 会 立 案 问 题 向 市 政 府 请 示 核

办②。至１９３２年１月，经社会局立案后转内政部备案者，已有上海济心会、存善堂、储材善会等２２个

慈善团体③。然而，相对于上海市内的慈善团体总数而言，立案者并不算多，情形难言可观。

１９２９年３月，天津市社会局曾公布《慈善机关注册章程》，通令市区内所有公立、私立慈善团体及

时注册登记，结果“甚属寥寥”。及至《监督慈善团体法》颁行实施后，“该局既为慈善团体主管官署，即
有监督募款之权”，拟定两项办法，要求“凡本市内慈善团体均应呈请注册并领图记，庶足以资考核而

昭慎重”④。１９３０年４月，该局又催促各慈善团体注册登记，谓“未经立案非法募捐者，亦应监督，若不

悉数举行登记，殊无以执行保护监督”⑤，然仍有慈善团体意存观望，未行登记。１１月，社会局再次通

令在津的各慈善团体限期注册。告示称：“凡未经注册者，均须呈请注册并领图记，以资保护”；“各慈

善团体如过期不注册者，本局不负保护责任；如有假冒捐款或其他纠葛情事发生，本局得援照《监督慈

善团体法》第十一条之规定，将该团体解散。”⑥至此，天津各慈善团体呈请备案者才逐渐增多。

１９２９年１０月，广州市社会局拟定《广 州 市 慈 善 团 体 注 册 章 程》，并 制 订 市 私 立 慈 善 团 体 经 济 状

况、不动产概况等调查表及私立慈善团体注册登记簿式样，呈报市政府核准施行。同时，还饬令各善

堂、善局限期注册⑦。至１２月底，“各团体之已到局注册者，已有多起”⑧，经核准立案者有赞育医社、

仁济医院、两广医院、爱育医院、惠行善院、崇正善堂、回春善院、庸常善社、博济医院、普善堂、最乐善

堂等１１所⑨。

除沪、津、穗三市外，全国各地的慈善团体也陆续向主管官署呈请立案，并转内政部备案。但在此

过程中，各省呈请立 案 文 件 并 不 一 致，缺 乏 规 范，内 政 部 在 核 办 备 案 时 殊 觉 窒 碍。于 是，内 政 部 在

１９３２年９月公布了《各地方慈善团体立案办法》，进一步明确立案条件与程序。此后，各地慈善团体

呈请立案者较前期有明显增多，各主管官署对立案文件的审核渐趋规范、统一。如：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北
平市社会局将五台山向善普化佛教总会、道教慈善联合会等８个团体转呈备案，内政部查核后，以五

台山向善普化佛教总会、中国三教圣道总会所呈材料齐全，准予备案；而佛教救济会、道教慈善联合

会、白卍字会均缺少财产目录，内政部除备案外，仍饬其补送一份，以备查考；北平龙泉孤儿院等３个

·２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⑦

⑧

⑨

《公益慈善团体限期注册》，《申报》，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２日，第１５版。

关于外侨教会慈善组织的立案问题，１９２７年７月，上海市社会局向市长张群呈请核办，张群呈行政院函称：“至教会所属慈善

事业应如何监督之处，前奉钧府第９９号训令以奉行政院指令据内政、教育、外交、卫生 等 部 会 同 核 议，佥 以 原 订 上 海 特 别 市

《公益慈善团体注册暂行规则》系为管理内地一切公益慈善团体而设，以之施行于外侨在华所办公益慈善事业，似难适用，应

察酌情形另订规则等语。今中央既有《监督慈善团体法》制定公布，则外侨所办慈善事业应否再订监督规则，抑应适用该法，

亦似应明白规定于施行规则之内，俾有遵循。”（《上海特别市市政公报》总第２６期，１９２９年，第５３～５４页）关于上海慈善团体

联合会与会馆公所联合会的立案问题，上海市市长张群呈行政院函称：“查该两团体性质相似，一 为 办 理 一 般 慈 善 事 业 各 团

体之集团，一为办理一乡一业救济事业各团体之集团。其设立用意为联络同性质事业之团体，以图发展改良，固不无相当理

由。惟按照《监督慈善团体法》及本市《监督社会团体规则》均无许设联合会之规定。该两团体应 否 准 其 继 续 设 立 及 登 记 之

处，于法无据，是否应依照中央二次全会人民团体组织方案之决议令，饬先向本市高级 党 部 呈 请 许 可，以 符 程 序？”［《为 上 海

慈善团体联合会及会馆公所联合会应否准予设立呈请核示由》，《上海特别市政府公报》总第４５期，１９３０年２月２０日，第７４
页］

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内政年鉴》第１册，“民政篇”，第３６０～３６４页。

⑥　《市社会局监督慈善团体》，天津《大公报》，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２０日，第７版。
《慈善机关须注册》，天津《益世报》，１９３０年４月２３日，第１０版。
《社会局催令各私立慈善团体注册，颁布注册章程十二条》，《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９日，第５版；《市府批准慈善团体

注册》，《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９日，第５版；《社会局成立后行政情况》，《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９年１１月２４日，第５
版。
《慈善团体注册近讯》，《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７日，第５版。
《本市各慈善团体之内容》，《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３１日，第５版。



团体，内政部则指出其简章、登记清册中未合各点，须遵照修订再行备案①。１９３５年５月，龙泉孤儿院

将其章程修正并呈送办事细则，备案手续才告完毕②。
中国红十字会和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都是具有一定国际背景的慈善团体，且在全国各地设有

分会。《监督慈善团体法》公布施行后，其地方分会是否向当地主管官署申请立案及接受其监督，存有

分歧。后经特别呈报及司法解释，从１９３２年起，各地的红十字分会、华洋义赈会分会作为地方慈善组

织，均应向当地主管官署申请立案，并依照该法规定视为普通慈善团体，接受主管官署监督其各项业

务③。截至１９３３年１２月底，各地红十字分会向内政部呈请备案已达５００个，其中河南８３个，江苏７１
个，河北５５个，山东４４个，四川４０个，安徽３５个，浙江３１个，湖北２２个，其余诸省１０个左右；１９３４
年至１９３５年，察哈尔、湖北等省又陆续有９个红十字地方分会备案④。

不过，对于其他的地方慈善团体而言，《监督慈善团体法》的实施效果似乎并不太理想。至１９３５
年年底，该法颁行已六年多，一些慈善团体对立案显得不够积极，经各省市政府转报到内政部备案者

仅数十个。其 中，慈 善 团 体 备 案 情 况 较 好 的 是 上 海、北 平 两 市，分 别 为２２个、２０个；其 次 是 江 苏（５
个）、浙江（３个），而河北、广东、四川、河南、江西、山西等６省，各仅一两个⑤。细究起来，不单是前述

受传统法文化影响，民众法律观念淡薄，慈善团体发起人的守法意识欠缺等因由，也缘于立案程序限

制较多以及手续烦琐，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一些原本就组织形式松散的慈善团体的立案意愿，使之对

注册登记采取观望态度；此外，还有可能是一些省市主管官署官僚作风盛行，办事拖沓，慈善团体已呈

请立案却未上报内政 部 备 案。像 平 津 沪 等 大 城 市，慈 善 团 体 众 多，立 案 报 备 案 者 显 然 较 此 前（１９２９
年）内政部开展的全国慈善救济事业调查结果相距甚远。为确知各慈善团体现状及规范慈善事业发

展，１９３６年７月２１日，内政部乃咨请各省市政府，“限于文到两月内，将境内各慈善团体一律依法办

齐立案手续，呈转本部备案，以重功令……事关奉行法令，办理未便迁延”⑥。９月，内政部发出措辞严

厉的训令，再次限期各善团立案，并重申相关程序与手续，即须先向党部申请核发组织健全证书，再检

同章程、名单清册等件向主管官署登记备案。此后，各地未立案的慈善团体才认真对待，陆续办理相

关立案手续。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设立赈济委员会。从１９３８年５月起，慈善团体立案及监督事权由内政部

移归赈济委员会第三处。１９３９年，《修正各地方慈善团体立案办法》颁布，地方的主管官署改为各级

赈济分会、支会⑦。１９４０年１１月社会部成立，始接管慈善团体立案事项。随之，《监督慈善团体法施

行规则》修正案于翌年颁行，各地慈善团体立案须向县市政府、社会处提出申请，已立案者仍要重行核

准组织。截至１９４２年９月底，经地方主管官署立案并报社会部核准组织的各省市慈善团体数达２４２
个，主要为大后方的四川、重庆、云南、贵州、湖南、陕西等省市，而已沦陷的江苏、上海、河北、河南、山

西等省则完全缺报⑧。显然，国民政府在沦陷区已丧失管辖权，慈善团体的立案、备案自然无从谈起；
同时，战争环境也影响了该法在国统区的实施效果。

（二）慈善团体的监督

依照《监督慈善团体法》暨施行规则，所有慈善团体不仅在设立时须得到主管官署许可，而且它创

设后还要接受主管官署在业务、会务方面的指导、管理与考核。因而，监督慈善团体乃是主管官署及

其公职人员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开展行政执法的一项重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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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团体立案之审核》，《中国国民党指导下之政治成绩统计》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第２０页。
《准咨北平龙泉孤儿院办事细则已予备案》，《内政公报》第８卷第１５期，１９３５年５月，第６５页。

曾桂林：《民国时期慈善法制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３９６～３９７页。

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内政年鉴》第１册，“民政篇”，第３７０～３８４页。

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内政年鉴》第１册，“民政篇”，第３５８～３６７页。该项统计不 包 括 中 国 红 十 字 会 和 华 洋 义 赈 会 在

全国各地的地方分会。
《为请转饬所属限于两个月内将境内各慈善团体一律依法办齐立案手续转呈部备案》，《内 政 公 报》第９卷 第７期，１９３６年７
月，第１２７页。
《慈善团体立案办法实行细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国民政府社会部档案，档号：１１－３６０６。

秦孝仪主编：《抗战建国史料：社会建设》（五），革命文献丛书第１００辑，台北：裕台公司１９８４年版，第１０６～１０７页。



监督慈善团体，重点在于募捐管理和财务监督。先看募捐许可的情况。１９３０年，中国红十字会

万全分会为赈济察哈尔省灾民筹设平民工厂，拟在北平募款。北平市社会局以红十字总会向有各省

区不得越境募捐的定章为由，终不准其劝募①。１９３６年冬，中国红十字会丰台分会拟在北平举办游艺

会筹募善款，经北平市社会局查核，认为该会并无显著成绩，“且越境筹款，亦属不合”②，其募捐请求

也未获准。１９３１年江淮水灾奇重，募捐赈灾为各慈善团体的急务。而此时上海却出现假借赈济名义

骗取捐款情事。上海市政府饬令社会局、公安局严行查核并布告各界：“查关于本市临时救恤事项暨

慈善团体之设立，应受社会局监督。凡未经呈报有案进行募捐，自应取缔，以防流弊而重善举”；“凡在

本市设立筹赈会等，务须先行呈报核准备案，以昭郑重；其未经核准擅自募捐款项者，应即一律严行取

缔。”③为进一步加强募捐管理，上海市社会局以备案的筹赈团体大都属于临时性质，提出“其由同乡

会所发起者，募捐范围即限于各该同乡；其由工商业团体所发起者，募捐范围即限于各该工商业。办

法虽有纷歧，而好善之心则同”④，随即订定审核各筹赈团体账目收支办法，以免流弊滋生。

财务监督是《监督慈善团体法》实施的重要内容。其中，慈善团体停办后其财产的处置最为紧要。

随着各省市主管官署对慈善团体监管力度加大，一些办理不善的慈善团体，或自行停办，或遭取缔，财
产问题日益显见。１９３５年５月，汉口市就不依法立案及曾经解散与自行停办之慈善团体的房地财产

处置问题，向湖北省政府请示核办，该案转呈内政部、行政院至司法院，最终以司法解释形式予以明

确：“已解散之慈善团体，其剩余财产，如依《民法》第四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应属于其住所所在地之地

方自治团体时，该地方若无合法地方自治团体，应由该地方之官署暂为保存，俟有合法地方自治团体

时归属之。”⑤１９３６年２月，南京市社会局以修善堂“办理不善，事业废弛”，且未遵令“造报历年收支状

况、财产总额及办事实况”，提出解散的处置办法。在呈报核办过程中，内政部批示称：“该修善堂所有

财产总额及办事实况，如未经社会局派员前往检查，尚与《监督慈善团体法》第十一条之规定情形不

同，应即先行令饬停止活动，派员督同该堂负责人员检查财产现状，指导依法组织。如有拒绝不遵情

事，再予解散，以符法令。”⑥随即，南京市社会局依法解散修善堂并处置了相应财产。

为更透彻了解地方主管官署监督慈善团体的情形，再以上海、广州、北平三地为例进行分析。

上海为中国近代慈善事业之渊薮，《监督慈善团体法》刚颁行，上海市社会局即着力推进监督慈善

团体的各项活动，由此也成为全国范围内实施该法最力的区域。１９３０年，上海市社会局以上海慈善

团体将初期押款１０万两有挪移嫌疑，依法检查其财产状况，审核借款合同及投标情形⑦。按照《监督

慈善团体法》规定，各慈善团体每半年应将所办事业编制报告，呈报主管官署查核。１９３４年９月，部

分慈善团体仍未造送上年业务报告，上海市社会局以训令通告各团体“迅将上年所办事业详细填报，

以凭审核”。至１１月间，元济善堂等慈善团体乃陆续呈报上一年度决算报告册，分列资产负债、损益

计算等项⑧。对于慈善团体的财产监督，上海市社会局曾在１９２９—１９３１年间组织慈善团体财产整理

委员会，对各善团的财产进行实地调查，并提出改进整理办法。抗战爆发后，连年市面不振，致地价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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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复红十字会万全分会函请募款筹设平民工厂一案兹据调查不合已函复从缓筹设呈请鉴核由》，《北平市市政公报》总第４４
期，１９３０年４月，第４页。
《批示中国红十字会丰台分会：据呈分会拟在平举办游艺会筹款碍难照准由》，《北平市市政公报》总第３８１期，１９３６年１２月，

第２页。
《为据报称近有假借赈灾名义骗取捐款等情布告设立筹 赈 会 须 先 呈 报 备 案 由》，《上 海 市 政 府 公 报》总 第１０２期，１９３１年，第

７１页。
《上海市政府公函第３３４１号》，《上海市政府公报》总第１０７期，１９３１年，第６７页。
《奉令以准司法院咨复解释慈善团体 停 办 后 其 财 产 处 置 办 法 疑 义 一 案 仰 知 亦 饬 属 一 体 知 照》，《内 政 公 报》第９卷 第２期，

１９３６年２月，第１９５～１９７页。
《准咨据社会局呈报本市修善堂办理不善拟具处置意见转请解释〈监督慈善团体法〉第十一条规定复请饬遵》，《内政公报》第

９卷第２期，１９３６年２月，第１９４页。
《为据呈上海慈善团借款建屋一案有挪用情形由该局依法检查其财产状况据实呈复由》，《上海市政府公报》总第４９期，１９３０
年，第３０页。
《上海市社会局有关元济善堂决算文件》，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社会局档案，档号：Ｑ６－１８－３５０。



落。如厚仁善堂，原主要依赖房产租金，后因逐年减少，善源几近枯竭，１９４４年遂呈请社会局拟变卖

市东区的田产。社会局以为稍加整理仍有增加收益的可能，提出“应由慈善团体联合会及本局各派代

表一人，会同该堂代表一人，组织厚仁堂财产改善使用委员会，以督促实现财产整理委员会方案为主

旨。所有该委员会拟具办法，仍须随时呈候本局核定，转饬该堂遵照办理，以资慎重”①。
《监督慈善团体法》颁行后，广州市社会局以为“慈善事业之监督、整顿尤刻不容缓”②，对各慈善

团体的办理情形进行实地调查。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崇本善堂办的一所学塾收费昂贵，社会局认为其“纯

属营业性质，殊与慈善本旨大相背驰”，提出整顿方案：“自应改为义务学校，不收学费，以利便贫儿得

求学之益”；同时要求该堂在原施赠中医药之外，“添赠西医西药，以求美善”，对贫病者进行救济，并责

令各项务于翌年１月１５日前办妥③。广州市社会局还审核了贫民教养院的经费，提出其“多仗各界

捐助及有商户月捐弥补，核计总有盈余，应留为改良或其他建设之用”④。

北平市社会局对慈善团体的办理情形，也及时进行指导与监督。如１９３７年，北平佛教慈善救济

会拟以各方募集物品抽签出售，赈济贫民，社会局获知报告后，以事关慈善，应准举行，同时要求将其

办理情形具报⑤。

此外，中华民国红十字会、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作为民国时期颇有影响的全国性慈善团体，其

总会均由内政部直接监督，而其在各地的分会，则仍须依照《监督慈善团体法》暨施行规则的规定，呈

由主管官署办理⑥。
（三）慈善团体及个人的褒扬

对于办理慈善事业卓有成绩者，１９２９年《监督慈善团体法》第十二条规定：“主管官署得呈请国民

政府或省政府褒奖之。”其施行规则明确规定依照同年４月颁行的《捐资举办救济事业褒奖条例》办

理。此类善举的褒扬事宜，由内政部礼俗司具体负责。该法施行当年，河曲县众士绅捐资组创育婴

堂，经呈报山西省政府核准，按该条例第二条第一款由县政府奖给“慈善为怀”匾额各一方⑦。湖南孤

儿院因孤儿名额增多，原屋宇有限，正苦于难容纳，长沙绅商陈佩珩乃将南城外别墅一所连同地基、楼
台、池塘、花木、器具等财产，全部捐归该院管业，估值约３万余元。１９３０年３月由国民政府颁给“见

义勇为”匾额⑧。类似善举，各省在以后历年皆有，国民政府及地方政府基本上都能依法定程序及时

受理，予以褒扬。

１９３１年《褒扬条例》公布，其第二条第二款规定：“凡创办教育、慈善及其他公益之事业，或因办理

此等事业而捐助款项者属之。”内政部以此项条例已将慈善事业之褒扬并合在内，经呈准国民政府废

止１９２９年《捐资举办救济事业褒奖条例》，并修正《监督慈善团体法施行规则》第十二条⑨，改为“嗣后

所有慈善事业请奖事项，悉依照新订《褒扬条例》办理”瑏瑠。具体言之，凡创办公益慈善事业成绩十分

卓著，或捐资至５０００元以上者，无论个人或私人团体，经省政府上报内政部，即由礼俗司呈行政院转

呈国民政府题给匾额；而创办公益慈善事业成绩显著，或捐赠数额在５０００元以下，由省、县政府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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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社会局为整顿厚仁善堂善产事与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的往来文书》，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档案，档

号：Ｑ１１４－１－１１－７５。
《伍伯良请发社会事业各案卷，俾资借镜而利进行》，《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９年９月２１日，第５版；《伍伯良调查各慈善团体》，
《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５版。
《社会局整顿崇本善堂》，《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８日，第５版。
《贫教新院经费审查结果》，《广州民国日报》，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３０日，第５版。
《社会局指令》，《北平市市政公报》总第３９２期，１９３７年２月，第１７页。

曾桂林：《民国时期慈善法制研究》，第３５０～３５２、４１０～４１１页。
《法令：山西省政府行知河曲县奖给组创育婴堂士绅等慈善为怀匾字各一方文（十月二十 五 日，考 字 第８５２号）》，《山 西 村 政

旬刊》第２卷第３３期，１９２９年１１月，第６页。
《湖南长沙陈佩珩捐资五千元以上举办救济用，核准转呈题给匾额由》，《关于捐助慈善救济款项褒奖（１９３１—１９３５）》，中国第

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档案，档号：２－２５４，缩微号：１６Ｊ－１６８８。
《国民政府行政院关于修正监督慈善团体法施行规则第十二条的训令》，上海市档案馆藏，上 海 慈 善 团 体 联 合 会 档 案，档 号：

Ｑ１１４－１－１０－４８。

内政部年鉴编纂委员会编：《内政年鉴》第１册，“民政篇”，第３８４页。



情形办理。如：民初以来，浙江吴兴人沈辉在江苏句容兴办保婴局十余年，１９２６年后又继续捐输，补

助地方保婴经费颇丰。１９３２年，内政部在褒奖公文中称其“仁心义行，式昭遐迩，洵乡党之善人，实社

会之隐德”，国民政府颁给其“仁心义举”匾额①。据笔者统计，１９３５年６—１０月间，国民政府先后为捐

助或创办慈善事业卓有成绩的２１位善士颁发匾额暨褒扬证书，其中浙江９人，江苏３人，湖南２人，

安徽２人，贵州、福建、江西、河北、河南各１人。这２１人仅是创办慈善事业成绩卓著或捐资数额巨大

而受国民政府褒奖者，而各地方政府的慈善褒奖之案也屡见报章。此外，对于民众捐赠小额钱款襄助

慈善活动，１９３６年内政部还下发咨文：“省市政府得斟酌捐款数额之多寡及其他情形，如捐款人之财

产身份等，核给匾额。”②古谚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内政部的法令解释显然兼顾了法理与情理，期冀

集腋成裘，聚少成多，有利于鼓励民众好善之心，激发民众捐赠之热情。

全面抗战期间，国民政府的慈善行政机构发生变化，慈善团体立案事项先后归赈济委员会、社会

部执掌，但慈善事业褒奖仍属内政部职权，具体由礼俗司负责。此期间，内政部礼俗司的行政执法一

如既往地核准各省转呈来的慈善事业褒奖之案。１９４０年年初，经地方政府呈报，国民政府先后颁给

江苏启东县曹锦文“心存利济”匾额、广东恩平县郑季敦“泽被乡邦”匾额③，以嘉奖他们乐善好施、惠

泽桑梓的义举。

四　《监督慈善团体法》的历史作用及局限性

南京国民政府《监督慈善团体法》的制订与颁行，不仅在民国法制史上占有不容忽视的一席之地，

而且对中国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变迁起到了促进作用。具体言之，主要体现在如下四点。

一是确立了慈善团体的法律地位，使慈善团体相关各方的权利得到法律保护。《监督慈善团体

法》第一次以专门法的形式确立了慈善团体的合法地位，它将慈善团体分为财团法人、社团法人两类，

使之具有民法上所规定的法人地位，从而享有相应的权利，获得相应的保障。

二是开启了南京国民政府慈善立法的先河，奠定了民国后期慈善救济法律制度的基石。《监督慈

善团体法》作为民国时期慈善事业的基本法、“母法”，条款虽不多，仅为原则性规定，但所涉及内容较

丰，涵盖面较广，它在民国慈善救济法律制度方面的开创之功不可堙没，于当今社会的慈善立法也有

参考借鉴意义。

三是为慈善团体的规范运作提供了法律保障，标志着中国近代慈善事业步入法制轨道。１９２９年

《监督慈善团体法》颁行后，国民政府内政部一再强调，各慈善团体无论属于财团或社团法人性质，均

应严格遵照执行，向主管官署立案备案，接受会务、财务方面的检查；各慈善团体的募捐、账簿单据保

存等问题，也须依照该法规定办理。显然，这些规定有助于促进慈善团体规范运作，保护捐赠者、受赠

者的合法权益。

四是在一定程度促进了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监督慈善团体法》对慈善团体发起人的限制性与

禁止性规定，为慈善募捐管理及其运作筑起一道安全防线，有助于增强其社会公信力。而该法关于褒

奖办理慈善事业著有成效者的规定，也有利于鼓励民间社会各界人士慨解仁囊，或乐善勇为，助推慈

善事业的发展。

一言以蔽之，１９２９年颁行的《监督慈善团体法》基本适应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变迁和慈善事业发

展的需要，为规范民国后期慈善团体的管理运作提供了法律准则，推动了中国慈善事业从传统到近代

的转型，促进了近代慈善事业的发展。然而，该慈善法是南京国民政府立法院仓促制定的，受历史条

件制约，社会立法经验欠缺（相对经济立法而言），因而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６０１·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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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扬事项》，《内政公报》第１３卷第１～３期合刊，１９４０年６月，第６４页。



一是概念界定欠准确，内容不够详尽，法理上尚存些许不足。从功能上来说，慈善团体是指专门

开展慈善事业的组织机构，然实际上也有其他社会组织从事慈善公益活动，由此如何认定慈善团体成

为立法的关键。《监督慈善团体法》采用了狭义的认定方法，即将慈善团体归纳为几类一般民众所熟

悉的团体：第一类是济贫；第二类是救灾；第三类是养老；第四类是恤孤；第五类是其他以救助事业为

目的的团体。这样的认定方法虽然指向较为明确，但略去了一些开展其他慈善服务的组织，或是将其

他类型的慈善组织排除在外，自然将无法满足当时社会大众的急切需求。因而，其概念界定欠准确，

涵盖范围也难说周全。这一疏漏，对一部慈善法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较大的缺陷。在实际立案注册

过程中，义庄、红十字会、慈善团体联合会等是否归之监督管理，最终经内政部司法解释才予以明确，

即为例证。再从整体上看，《监督慈善团体法》的内容也略显单薄。如对慈善团体的发起人、会员及董

事的权利与义务、慈善团体的税收优惠等均未见专门的条款规定。或许，这与该法的立法主旨在于对

慈善团体的监督有关，以至其偏重监管与控制，限制性条款较多，而许可性条文较少。正缘于内容简

略、法理欠缺，使得《监督慈善团体法》规范慈善团体管理运作的功能受到一定制约，一些慈善团体发

起人并未严格遵照执行，没有及时立案备案，或存在规避监管等情形。

二是立法过程中没有征求、吸纳慈善界人士的意见，一些合理的诉求未能得到充分体现。南京国

民政府制定《监督慈善团体法》时，专门于第二条规定，慈善团体不得利用其事业进行宗教宣传，其立

法初衷是欲将慈善与宗教分离开来，避免以行善之名而为宣教之实。然慈善事业历来与宗教的关系

紧密，在近代中国尤其如此，各慈善团体的创办者或董事信仰佛、道、基督诸宗教者所在多有。因而，

该法案甫公布，就引发轩然大波。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作为上海慈善业界代表，立即召集各善团商讨

应对之策，谓“慈善团体集合多数之人行其劝善之事，必须声应气求，方能团结有益……中国之大，人

类不齐，非有宗教之拘束，如一盘散沙，无从改善。慈善团体类宗教之集合，非宗教之宣传也”①。会

上，乃议决由王一亭委员长、黄涵之副委员长出面向政府交涉。１９２９年６月中旬，王、黄二人以上海

慈善团体联合会名义上呈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在备述宗教对慈善事业发展的贡献之后，竭力辩言：
“办理慈善为一事，宣传宗教为一事，诚不可并为一谈……盖宗教之办理慈善，固不当借为宣传之具，

亦岂能以现办之慈善事业而自违其宗教以绝人信仰之心？实非利用，而或竟指为利用，其将何辞以

辩？是则慈善事业之前途，大可虑矣！”该呈还指出，此条款一旦付诸实施，将带来多方面的影响：一是

由于宗教限制太严，办事者难免灰心，使得慈善事业“不但不能扩充，且恐日趋消极”；二是首都等地慈

善组织近来多延请宗教家前往主持，倘若“‘利用’二字之界说不明，办事者均将裹足”；三是慈善团体

中所收容者往往有品行不良之辈，屡教不改，“惟宗教之观念足以感化之”；“果如第二条之规定，办事

者尤有穷于应付之势”。有鉴于此，“本会博采众论，证诸经验，佥以第二条之规定易于误会，纠纷必

多，设因此而慈善事业日见减少，在宗教家毫无损益，但为一般无告之民设身以想，呼吁无门，栖止无

所，其所感之痛苦，必有不可胜言者，是岂政府立法之初心哉？”言辞深中肯綮，使得国民政府权轴不得

不有所顾虑。７月８日，蒋介石作出批示：“信教自由，对于慈善机关提倡道德者，应予保留”②。至此，

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觉得事情似有所转圜，遂以之为尚方宝剑，随即致函行政院、内政部，呈请据此修

正该条款。然而，行政院、内政部的主张依旧如故，难以通融，并未对其吁请做出积极回应。失望之

余，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乃向沪上新闻界发布《慈善与宗教之关系》一文，并透露王一亭面呈蒋介石获

准批示一节，以期获得社会舆论的支持和外埠同行的呼应，促成法案的修改③。然而，国民政府立法

院仍未理会，也无重新审议《监督慈善团体法》的计划，该条款自然未再修订，慈善界的意愿最终落空。

稍后，未经慈善界人士与闻，南京国民政府就径直公布《监督慈善团体法施行规则》，“对于慈善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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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为〈监督慈善团体法〉第二条宣传宗教一节业奉明白批示请行知行政院、内政部查照备案事》（１９２９年７月），上海市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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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之备案及募款，规定更为详严”①。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随即针对该施行规则递交了一份意见书，

提出三点修订建议，并附上详尽的理由说明。这三点修订建议是：删除第七条关于慈善团体募捐须先

得到主管官署许可，及其收据、捐册须送经主管官署盖印方为有效之规定；修改或删去第十条“得令慈

善团体造送预算书及计算书”之规定；修改收支账目的呈报时间②。应该说，慈善团体的负责人从自

身情形出发，认为该法暨施行规则的一些规定与实际运作中的惯习未尽吻合，于慈善募捐、财务预算

等业务开展多有窒碍难行之处，希冀修改法律条文，一旦实施可免扞格之弊③。然而，交涉的最终结

果是，南京国民政府依然没有采纳以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为代表的慈善界意见，未对该法案进行修改

即正式实施。

由上而见，在慈善法制定过程中，南京国民政府缺乏与慈善界人士的沟通，没有认真倾听其意见

或采纳其建议，发挥其应有的咨询参考作用，二者间的良性互动不足。从立法标准和原则的角度来

看，尽管国民政府的慈善法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有其先进性和合理性，但是，法律的实施更有赖于人们

的服从、接受与遵守，有赖于与本土资源、历史渊源相契合。如果慈善立法未能考虑到中国慈善事业

尚处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现状，忽视了民间法、习惯法在民国现实社会生活中仍然存在并发挥作用，

那么，国家法与民间法必将存在深刻的“断裂”。诚如法律社会史研究的开拓者黄宗智先生在探究清

代民事审判与民间 调 解 时 所 指 出：“法 律 制 度 的 实 际 运 作 与 清 代 政 府 的 官 方 表 述 之 间 有 很 大 的 差

距”④，法律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复杂的互动关系。民国时期慈善立法亦然，法律的表达与实践并不完

全一致，未能吸纳民间慈善界人士的意见，使得《监督慈善团体法》的实施效果受到一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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